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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風景區管理處業以旅遊路線之概念、通用設計之手法，各完成一條以上旅遊環境改善

工作，並已建置「臺灣旅宿網」，提供已規劃設置無障礙設施之旅館資訊供民眾查詢。

另本年 5 月 4 日修正發布「輔導建立品牌旅行業獎勵補助要點」，修正旅行業辦理銀髮

族及無障礙旅遊之補助基準，以鼓勵旅行業針對銀髮族及身障人士之需求開創優質、多

元之旅遊商品。 

(五)老人搭乘公共運輸優惠：目前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依「老

人福利法」及「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可享有半價優惠。另部分地方政府

運用自有財源編列預算，提供轄內長者免費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二、另復康巴士係為協助解決身心障礙者之交通接送需求而提供之服務，屬大眾運輸之補充性資源

，目前由各地方政府編列預算自行或委託民間單位辦理，並依轄內需求、區域特性及資源狀

況，訂有復康巴士服務相關之服務要點，規範收費標準、共乘優惠、預約方式及申訴服務等

內容，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長者可申請使用。又，為協助中度、重度失能者就醫或使用長期

照顧各類服務資源，已透過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結合在地醫療機構、老

人福利機構、公益法人團體及客運業等，提供交通接送服務。 

三、至許委員所提增設「需求反應運輸服務」客運類別、將社會捐助導引成立「營運基金」及成立

統一車輛調派營運中心等節，分別說明如下： 

(一)需求反應式運輸系統服務模式部分，目前僅有桃園市政府曾辦理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計

畫、高雄市政府試辦電梯式公車及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等，皆尚處於試辦階段。交

通部將持續協助及鼓勵地方政府辦理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模式相關計畫，以累積辦理經

驗及成果，後續倘有具體成熟之可推展模式，亦將適時配合檢討相關法規。 

(二)復康巴士增加營運資金來源部分，係屬地方政府社會福利資源分配課題，另汽車燃料使

用費屬專款專用性質，停車管理基金使用則依各地方政府主管單位施政考量分配，渠等

可否納入營運基金宜再審慎評估。 

(三)建議成立統一車輛調派營運中心部分，交通部將與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及營運單位進行

協調整合。 

（二一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升校園公共運輸服務品質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59） 

許委員就提升校園公共運輸服務品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吸引學生搭乘公車，降低學生因騎乘機車導致交通事故，本（104）年交通部公路總局整合

中央、地方、客運業者及 17 所大專院校成立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專案小組，透過延駛、繞駛

或新闢路線方式，將有鄰近學校之客運路線行駛至校門口；若學校腹地廣大有進入校園內繞

駛停站之需求，亦可於校園內設置上下車站點，以提升學生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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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案小組已於本年 6 月 1 日第 1 階段，優先調整既有公路客運 11 線及「台灣好行」2 線，

達成 17 所大專院校均有公路公共運輸路線進入校園或於校門口設站，供師生搭乘。又為配合

校方於新學期開始執行相關降低學生騎乘機車配套措施，已規劃於第 2 階段，新闢 1 條公路

客運及 5 條市區客運之公車路線，預定 9 月學校開學前完成。另該局除補助列管學校設置特

色候車亭，吸引學生搭乘外；亦鼓勵學校與票證公司合作，提供使用電子票證搭乘之學生更

優惠之票價折扣。此外，該局已請各執行學校研提相關之關鍵績效指標，作為數據分析之參

考及日後向外界說明辦理成果或作為後續擴大執行之依據。至委員建議將都市範圍內之若干

大學納入示範規劃一節，交通部已錄案。 

二、教育部續依「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持續推動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並以

機車騎乘安全及鼓勵學生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為重點，相關辦理情形有：每年 3 至 6 月辦理交

通安全教育評鑑，以提升交通安全教育成效；建立多元方式進行宣導，並配合全國道安扎根

強化行動計畫通函各級學校要求於假期前加強宣導機車安全、行人道路安全及自行車道路安

全；透過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專訪，讓正確觀念能予更多師生瞭解；利用友善校園週、各類集

（周）會邀請專家學者宣導相關法規或案例，並結合才藝競賽、騎乘機車（自行車）研習活

動擴大宣教成效；每年均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觀摩研習，置重點於機車安全「防衛性

駕駛」觀念宣教；辦理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輔導屆齡學生考領機車駕駛執照，請學校納入交通

安全宣教活動，使學生均能安全上路。 

三、內政部警政署於本年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 1 月份工作會議中提出建議，由各地方政府道安會

報先行檢視轄內大專院校周邊交通環境，改善交通管理措施，並促請學校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後，各地方政府再擇定 1 所大專院校之周邊易肇事區域加強執法，以有效防制大專院校學生

交通事故，並減少執法阻力。又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內大專院校周邊易肇事路段，妥適規劃勤

務，加強攔查取締未領有駕照、未依規定戴安全帽等違規行為。另該署要求各警察機關積極

聯繫轄內大專院校，主動派員前往校園宣導交通安全，並編製用路人手冊，調查其需求後分

送，以作為學校交通安全宣導之教材，計分送 1 萬 3,564 冊。此外，該署亦已訂定「交通安全

宣導執行計畫」，責成各警察機關成立交通安全宣導團，將機車行車安全及路權觀念列為宣

導重點，預防違規肇事。 

（二一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扶植文化產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72） 

林委員就扶植文化產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侯孝賢導演所設立之光點影業公司於民國 97 年申請國家發展基金參與投資，經審議通過並撥

付第 1 期投資款。光點影業公司嗣因考量部分投資條件恐使創作受限，經多次誠意洽商，仍

決定將資金全數退還國家發展基金。國家發展基金亦向光點影業公司表達若未來有資金不足


